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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区现代农业发展及美丽田园建设扶持政策 

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农村深化改革，创建农业有特色、

农村有特点、农民有特长的西湖农业金名片，结合西湖区实际，制定本

政策。

1.全域推进美丽田园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规模化、集约化利用耕地，

改善生产条件，建设排灌便利、路渠美丽、宜生产、宜观光、宜休闲的

美丽田园。对流转经营土地 500亩（含）以上，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现

代农业园区和主导产业示范基地内，建设主干机耕路、主干沟渠、公共

绿化、标志标识、灌溉泵站等农田基础设施，按新增投资的 50%予以补

助，补助最高限额不超过 0.3万元/亩。 

2.大力推广农业装备设施建设。积极推广应用智能温室大棚等新型

生产设施设备。符合我区产业发展规划，在现代农业园区或主导产业示

范基地内，用于发展生产所需的生产性设施，区级按投资比例予以补助。

符合浙江省建设标准的，新建连片 1000 平方米以上的玻璃温室、新建

连片 5000平方米以上的连栋钢结构大棚、新建连片 20000平方米以上

的单体钢结构大棚，区级补助 20%（补助限额实施细则予以明细），上

述设施和装备各级财政累计补助不超过新建投资的 50%；上级财政补助

已超过 50%的，区级不再进行补助。 

列入中央、省、市补贴范围的农业机械装备，区级最高给予机具价

格 20%的补助，各级财政累计补助不超过机具价格 70%。 

符合西湖区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的新型首台套机具，经验收

合格并符合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的，给予机具价格 50%的补助（含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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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单台（套）补贴额度最高不得超过 50万元。 

3.开展生态美丽茶园建设。按照省级特色小镇、4A 级景区标准，

打造龙坞茶镇，建设生态美丽、休闲观光茶园，参照休闲观光道标准建

设茶园作业道，打造茶园观光园。区级每年安排资金 1000 万元，开展

全域统防统治无人机植保飞防、茶园实施有机肥施用补贴、茶园全域布

设杀虫灯等绿色防控，让茶园更生态，茶叶更有机。

4.鼓励土地规模流转。对新增流入连片耕地期限至土地承包期的经

营主体，根据土地规模自交地计租之日起予以一次性减免相应的租金。

面积 500 亩（含）-面积 1000 亩的，一次性免租金 1 个月；面积 1000

亩（含）-3000 亩的，一次性免租金 3 个月；面积 3000 亩（含）-5000

亩的，一次性免租金 4.5 个月；面积 5000 亩（含）以上的，一次性免

租金 6个月。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及退役军人三类人员从事

农业创业。此三类人员流转 100亩（含）以上，流转期限至土地承包期，

一次性免租金 6个月，在申报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时，给予优先立项。 

5.支持农旅融合发展。在现代农业园区和主导产业示范基地规划范

围内，对发展农业体验、农业观光和农业休闲旅游项目的建设经营主体，

因地制宜给予不超过园区农用地总面积 1%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使用配

套，保障三产服务配套用地。鼓励支持农业生产主体开展设施农业用地

备案。

6.鼓励应用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发展智慧农业。按照“高新技术引领、

常规技术升级、产业领域拓展、工农城乡互动”的要求，鼓励开展产学

研合作，加快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保鲜、线上销售等环节的技术和模

式创新，鼓励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及种子种苗推广应用，经审核认

定项目总投资达到 40 万元（含）元以上的，择优立项扶持 3-5 个项目

给予一次性 10-20万元补助；线上销售类项目，总投资达到 40万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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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经审核认定线上销售额 500万元以上，择优立项扶持 3-5个项

目给予一次性 10-20万元补助。对符合智慧农业发展方向，创建成为智

慧农业标杆性示范园区的，各级财政按实际投资的 50%给予补助，单个

项目补助最高限额 250万元。 

7.鼓励发展农村民宿（农家乐）。对新创建的农村民宿示范点，利

用单栋农民房或村集体用房经营农村民宿，经公开申报、中介机构评估、

验收合格后，软装、硬装（不含庭院、土方、外立面等）合计投入达到 100

万元（含）-200万元的民宿，一次性奖励 10万元/个，投入达到 200万元

（含）-300万元，一次性奖励 20万元/个，投入达到 300万元（含）以

上的，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个，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被国家、省、市

行政主管部门评为星级农村民宿（包括农家乐、观光园）的，一次性奖

励 10万元、5万元、3万元。 

8.鼓励发展美丽田园和休闲观光农业。鼓励发展与田园景观相结合

的美丽农业，对种植油菜和绿肥等绿色过冬农作物的生产经营主体，按

照现有政策标准进行冬种补助。对种植粮油、蔬菜、瓜果、花卉四大类

一年生作物的生产经营主体，按照现有政策进行耕地地力保护补助。对

首次发展集中连片 100 亩（含）以上观赏农业基地的主体，按 200 元/

亩予以一次性补助。支持发展具有观光旅游、自助体验、农业科普、休

闲度假等复合功能的休闲观光农业，对被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命名为国

家、省、市级乡村产业发展相关荣誉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

10万元、5万元。对列入国家、省、市级乡村产业相关重大农业项目创

建，并验收通过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 

9.鼓励西湖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鼓励和支持具有我区传统特色农

产品保护和品牌建设，重点扶持西湖龙井、九曲红梅茶、西湖莼菜等特

色农产品，拓展生产基地，巩固和扩大规模，提升市场影响力。提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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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龙井茶市场占有率，按年度收购我区茶农西湖龙井毛茶达到 6吨以上

（以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内数据为准）的西湖龙井茶加工企业，

区级给予 6-30万元奖励。鼓励发展西湖莼菜特色产业，对达到 20亩（含）

以上，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完整，经济效益良好，带动力强，稳

定期在 3 年以上的基地，经评审通过，按年度给予 1000 元/亩的补助，

最多不超过 5次。对评上西湖龙井手工炒制大师的给予 1万元奖励。 

10.支持绿色品质农业创建。提高农产品无公害、绿色、有机的认

证率。对当年新认证的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分别一次

性奖励 5万元、4万元、3万元；对成功进行保持认证、续展、复查换

证的有机、绿色、无公害认证的农产品，分别一次性奖励 3万元、2万

元、1万元。对评上国家级、省级、市级或区级农业龙头企业的，区级

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15 万元、5 万元、2 万元的奖励。在政府或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组办、推荐的各类活动上获奖的产品，分别给予 1万、0.8

万、0.5 万的一次性奖励。参加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组织、经本区政府

或区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的省外农业展会，给予参展单位一次性补助 3000

元。

同一主体、同一内容，不得重复申报项目；各级财政政策不得重复

享受（中央、省、市财政有要求的除外）。

本政策自 2021年 5月 10日起施行，申报、评审、兑现等操作细则

另行规定，原《西湖区现代农业发展及美丽田园建设扶持政策

（2018-2020）》（西政办〔2018〕6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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